
注销公司后 有什么需要承担的吗

产品名称 注销公司后 有什么需要承担的吗

公司名称 财路通会计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疑难专办:快速出证
工商变更:一对一服务
快速注销:异常移出

公司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牧野路向阳路风华大厦1幢4
12号

联系电话 15660832337 15660832337

产品详情

注销法律责任提示 1. 公司清算时，清算组未按照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，导
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，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
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十一条） 2. 清算组执行未经确认的清算方案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
损失，公司、股东或者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，人
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十五条） 3.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
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，导致公司财产贬值、流失、
毁损或者灭失，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
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十八条第 一款） 4.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
因怠于履行义务，导致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
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 — 14 —
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十八条第二款） 5.
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
东，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，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
债权人造成损失，或者未经依法清算，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
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，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
相应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十 九条） 6.
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，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
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，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
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，以



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
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二十条第一款） 7.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，股东或者第三人在
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，债权人
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
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 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二十条第二款）
8.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，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， — 15 —
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
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 （二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） 9.
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
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，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
赔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） 10.
企业在注销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,登记机关
可以依法做出撤销注销登记等处理,在恢复企业主体资格的同时
将该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,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公示系统公示,有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相应权
利。（依据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五条，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
名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第二款） 11.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注销的，由税务
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
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（依据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条 第一款） 12.
纳税人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擅自销毁帐簿、记帐凭证，或者
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、少列收入，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 — 16 —
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
的，是偷税。对纳税人偷税的，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
的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
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（依据《税收征收管 理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